原连云港瑞鹏化工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名称变更为连云港鹏瑞阻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瑞鹏化工”）地块，位于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浦工业区盐浦路9号，西至盐浦路，北至连云港万泰医药辅料技术有限公司，南至连云港陆兴科技有限公司，东至允硕废品回收，地块中心坐标：经度119.20366645，纬度34.66508766，占地面积18599.9m2，成立于2006年2月，是一家专门从事赤磷、赤磷阻燃剂生产与销售的企业，于2019年停产。目前地块保留原地块内的生产车间1、生产车间2、办公楼、仓库1、仓库2、配电房、门卫、食堂、宿舍、应急水池和消防水池等建筑物，以上保留的建筑物内已完成“两断三清”工作（详见附件1）。
根据《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三条 有关部门和化工园区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搬迁、关闭化工企业拆除活动的监督，并督促企业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残留物料和污染物实施安全清理处置，防范拆除活动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化工企业对其关闭、搬迁遗留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且该地块属于中央审计巡视问题整改地块，根据整改要求，大浦工业区需推动化工企业关闭退出。原瑞鹏化工在关闭退出前，按照大浦工业区统一部署及相关环保管理要求，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地块概况：
调查地块2006年之前为晒盐塘，2006年至今为原瑞鹏化工地块，其中2014年扩建了生产车间1，新建了生产车间2，新建了污水站；2017年新建了黄磷地下储槽。于2019年停产并拆除生产设备，黄磷地下储槽、原黄磷半地下储槽、三个循环沉淀池停用并填平，回填土来源周边村庄拆迁建筑石块和土方（详见附件19）。污水站均为地上池体，于2025年9月完成拆除。
相邻地块情况，历史上均为晒盐塘。东侧现状为允硕废品回收、仓库（现场踏勘堆放氯化钙）、连云港金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连云港市玉来吊车集装箱租赁公司、上海宏信建发（周转连云港店）。南侧现状为连云港陆兴科技有限公司。西侧现状隔盐浦路为江苏快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北侧现状为连云港万泰医药辅料技术有限公司、连云港经纬物流有限公司、连云港裕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连云港创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言林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
布点采样方案：
本次调查根据企业平面布局情况，采用专业判断布点法+分区布点法，于2025年10月至2026年5月完成调查现场采样，在调查范围内共开展3轮土壤和地下水采样检测，共布设61个土壤监测点，37个地下水监测点，1个废水（消防水池积水）监测点，同时布设2个土壤对照点，1个地下水对照点。
本次调查通过对地块内以及周边1000m范围企业污染识别，确定土壤和地下水监测项目为：
土壤：①GB 36600中基本45项：重金属（砷、镉、铬（六价）、铜、铅、汞、镍），挥发性有机物（27项）：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半挥发性有机物（11项）：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
②特征污染物：pH值、汞、砷、铅、铜、镍、镉、六价铬、锌、锑、钴、钒、钼、锡、锂、烷基汞、总氟化物、氰化物、石油烃（C10-C40）、苯、甲苯、乙苯、二甲苯、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苯胺、氯苯、苯并[a]芘、多环芳烃、硝基苯、氯乙烷、苯乙烯、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四氯化碳、1,2-二氯丙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氯乙烯、1,2-二氯苯、1,4-二氯苯、氯仿、1,3-二氯苯、苯酚、1,3-二氯丙烷、三溴甲烷、1,2,3-三氯苯、2,4-二硝基甲苯、2,6-二硝基甲苯、2,4,6-三氯酚、1,2-二溴乙烷、甲醛、乙醛、丙醛、正丁醛、苯甲醛、水合肼、吡啶、丙酮、2-丁酮、环氧氯丙烷、四氢呋喃、乙腈、丙烯腈、丁醇、叔丁醇、N,N-二甲基甲酰胺、乙醚、碘甲烷、正己烷、二异丙醚、2-氯硝基苯、三乙胺、甲基叔丁基醚、N-甲基吡咯烷酮、3-甲酚、环氧乙烷、溴甲烷、环氧丙烷、异丙苯、双酚A、氨氮、总磷、黄磷、多氯联苯。
地下水和废水：①GB/T 14848表1中“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毒理学指标”：pH值、色度、臭、浑浊度、肉眼可见物、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氨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六价铬、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
②GB 36600中基本45项：重金属（砷、镉、铬（六价）、铜、铅、汞、镍），挥发性有机物（27项）：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半挥发性有机物（11项）：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
③特征污染物：pH值、汞、砷、铅、铜、镍、镉、六价铬、锌、锑、钴、钒、钼、锡、锂、烷基汞、氟化物、氰化物、石油烃（C10-C40）、苯、甲苯、乙苯、二甲苯、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苯胺、氯苯、苯并[a]芘、多环芳烃、硝基苯、氯乙烷、苯乙烯、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四氯化碳、1,2-二氯丙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氯乙烯、1,2-二氯苯、1,4-二氯苯、氯仿、苯酚、1,3-二氯丙烷、三溴甲烷、1,2,3-三氯苯、2,4-二硝基甲苯、2,6-二硝基甲苯、2,4,6-三氯酚、1,2-二溴乙烷、甲醛、乙醛、丙醛、正丁醛、水合肼、吡啶、丙酮、2-丁酮、环氧氯丙烷、四氢呋喃、乙腈、丙烯腈、丁醇、叔丁醇、N,N-二甲基甲酰胺、乙醚、碘甲烷、正己烷、二异丙醚、三乙胺、甲基叔丁基醚、N-甲基吡咯烷酮、3-甲酚、环氧乙烷、溴甲烷、环氧丙烷、异丙苯、双酚A、丙二腈、正庚烷、2-氯乙醇、氨氮、总磷、黄磷、色度、耗氧量、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硝酸盐、亚硝酸盐、氯化物、硫化物、碘化物、挥发酚、钠、铝、铁、锰、硼、银。
调查结果：
一、土壤调查结果
（1）综合第一轮调查、第二轮补充调查、第三轮补充调查，地块土壤样品中，三轮镉、铜、锌、镍、铅、汞、砷、锑、钴、锂、钼、钒均有检出，检出率100%；锡第一轮、第二轮未检出，第三轮检出率100%；六价铬、甲基汞、乙基汞均未检出；检出含量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江苏省地方标准）（DB32/T 4712-2024）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电子表格-2024-12-13》（浙江大学环境健康研究所、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第二类用地风险控制值。三轮土壤金属检测结果一致。
（2）前两轮调查半挥发性有机物组分均未检出。第三轮调查SVOC检出率比前两轮高，原因是：①在理论点位布设，精准抓取疑似污染区域，克服构筑物限制；②增加第一轮、第二轮遗漏的重点区域；③在前两轮的部分点位进行精确布点补充监测。前两轮调查挥发性有机物甲醛、乙醛、N-甲基吡咯烷酮检出率82%、53%、86%和52%、76%、67%。第三轮调查挥发性有机物甲醛、乙醛、N-甲基吡咯烷酮、氯乙烯、甲苯检出率分别是83.4%、15.7%、82.4%、0.9%、2.8%。甲醛、乙醛、N-甲基吡咯烷酮检出率略有波动，检测结果基本具有一致性。新增氯乙烯、甲苯检出，检出率极低，与第三轮精准加密布点有关。
（3）其他项目：氨氮、总磷、总氟化物均有检出；第一轮、第二轮调查石油烃（C10-C40）全部有检出，第三轮部分有检出；氰化物均未检出；第三轮调查黄磷极少数有检出，检出含量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电子表格-2024-12-13》（浙江大学环境健康研究所、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第二类用地风险控制值。三轮检测结果基本具有一致性。
（4）第一轮调查土壤57%的样品属于无酸化或碱化，33%的样品属于轻度碱化，10%的样品属于中度碱化。第二轮补充调查57%的样品属于无酸化或碱化，33%的样品属于轻度碱化，10%的样品属于中度碱化。第三轮补充调查地块土壤70.4%的样品属于无酸化或碱化，24.1%的样品属于轻度碱化，4.6%的样品属于中度碱化，0.9%的样品属于重度碱化。6个pH值偏高样品的位置均位于表层（0~0.5米），可能是构筑物地基建材（如水泥（混凝土）和石灰等），长期与表层土壤接触将土壤pH值推升至9.0以上。
（5）除总磷外地块内监测点土壤整体检测结果与对照点对比无显著差异，地块内部分监测点总磷检出含量较高，集中在表层土壤样品；第二轮调查黄磷均未检出，第三轮调查黄磷极少数有检出，对照点未检出，企业生产过程可能存在跑冒滴漏造成。
二、地下水调查结果
（1）综合第一轮调查、第二轮补充调查、第三轮补充调查，地块地下水样品中，第一轮pH值分布在6.2~7.0之间，第二轮pH值分布在6.7~7.1之间，第三轮pH值分布在6.8~7.8之间，检出浓度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水标准限值。三轮检测结果一致。
（2）三轮调查锰、铁、铝、钠、硼、锂、钼、铅、锡、钒、锌、砷、锑、银、钴等重金属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前两轮镍均有检出，第三轮均未检出，第二轮铜部分有检出，第一轮、第三轮均未检出，采用的分析方法检出限不同导致；前两轮硒均未检出，第三轮均有检出，第一轮镉部分有检出，第二轮、第三轮均未检出；六价铬、汞、烷基汞三轮均未检出；其中，第一轮调查锰最大超标倍数0.3；三轮调查钠最大超标倍数16.4，检出浓度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水标准限值。其余指标检出浓度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水标准限值、《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电子表格-2024-12-13》（浙江大学环境健康研究所、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第二类用地风险控制值。三轮检测结果基本具有一致性。
（3）三轮调查挥发酚、石油烃（C10-C40）、氨氮、耗氧量、色度、浑浊度、硝酸盐氮、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氟化物、硫酸盐、氯化物、总磷、碘化物、亚硝酸盐氮、黄磷、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臭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综合分析三轮调查，氨氮最大超标倍数31.6；浑浊度最大超标倍数4.7；总硬度最大超标倍数4.5；溶解性总固体最大超标倍数34.5；色度最大超标倍数0.6；硫酸盐最大超标倍数4.5；氯化物最大超标倍数72.1；其余指标检出浓度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水标准限值、《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电子表格-2024-12-13》（浙江大学环境健康研究所、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第二类用地风险控制值、《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Ⅳ类水标准限值。第一轮臭超标，第二轮、第三轮未超标；第二轮耗氧量超标，第一轮、第三轮未超标；第三轮色度超标，第一轮、第二轮未超标；三轮检测结果基本具有一致性。
（4）有机物组分中，第一轮氯乙烯、苯、1,2-二氯乙烷、苯胺、萘、丙酮部分有检出；第二轮双酚A均有检出；第三轮丙酮、正己烷、苯胺、甲醛、氯乙烯、1,1-二氯乙烯、苯、甲苯、四氯乙烯、乙苯、间/对-二甲苯、邻-二甲苯、1,4-二氯苯、1,2-二氯苯、萘、苊、芴、菲、1-甲基-2-吡咯酮、苯酚、3-甲酚、2-氯酚、2,4,6-三氯酚等23项部分有检出；其他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等组分均未检出，检出浓度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水标准限值、《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电子表格-2024-12-13》（浙江大学环境健康研究所、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第二类用地风险控制值。三轮检测结果基本具有一致性，第三轮有机物检出组分较多，与第三轮精准加密布点有关。
（5）地块内监测点地下水整体检测结果与对照点对比无显著差异，地块内超标因子对照点基本也超标。地块内监测点黄磷检出率21.4%，对照点未检出，企业生产过程可能存在跑冒滴漏造成。
三、废水调查结果
第三轮补充调查废水样品pH值为7.2，锌、锰、铁、铝、钠、锂、总砷、锑、硼、钼、锡、银等12项重金属有检出，铅、镉、镍、钴、钒、铜、六价铬、硒、汞、烷基汞未检出；色度、石油烃（C10-C40）、总磷、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溶解性总固体、氟化物、氯化物、硫酸盐、水合肼、挥发酚、总硬度、碘化物、氨氮、耗氧量有检出，其余未检出；半挥发性有机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组分均未检出，其中，总磷（超标倍数12.3）检出浓度超过《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B级标准限值，其余指标均未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1和表4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B级标准限值。
四、结论
综上所述，初步调查发现原连云港瑞鹏化工有限公司地块，土壤污染物检出含量未超过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满足二类工业用地（100102）的规划要求。地下水除锰、氨氮、钠、氯化物、硫酸盐、臭、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浑浊度、色度之外，其他污染物检出浓度未超过Ⅳ类水标准限值；经过分析地下水超标因子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
[bookmark: _GoBack]
